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斑政办﹝2021﹞114 号

斑竹园镇 2021 年“两个替代”提升行动

实施细则

根据《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金寨县 2021 年

“两个替代”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金政办秘〔2021〕

46 号）和《斑竹园镇 2021 年“两个替代”提升行动实施方

案》（斑政办〔2021〕263 号）文件精神，全镇利用县级安排

“两个替代”提升行动专项资金，重点推广商品有机肥 720

吨、粘虫板 2 万片、小微除草机械 25 台；检测农产品 116

份，土样 5 份。为进一步推进工作，特制定 2021 年“两个

替代”提升行动实施细则。

一、完成检测样本抽样。镇农业农村管理服务中心负责

牵头对接，各村配合，按县农监中心安排，按时完成 82 个

茶叶、5 个中药材、24 个果蔬、5 个土壤抽样工作，并做好

检测结果的通报，检测一批，通报一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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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保障绿色农资供应。

（一）有机肥料。

1、供应商遴选。通过询价方式，公开遴选实力强、信誉

好的有机肥供应商 4 家，每个供应商需在向斑竹园镇政府提

供：

（1）企业营业执照；

（2）生产许可证；

（3）肥料正式登记证；

（4）肥料产品检验报告；

（5）肥料产品合格证；

（6）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。

2、供肥方式。遴选入围的 4 家有机肥供应商采取直接供

肥、代理销售的方式提供有机肥料。

（1）直接供肥：对适度规模种植的农业企业、农民专

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，根据双方自愿原则，有机

肥供应商与需求方签订供肥销售协议，明确各自责任，可直

接向需方种植基地供肥。

（2）代理销售。对种植规模较小的农户，有机肥供应

商可与镇内 3 家绿色农资示范店签订代销协议，明确双方责

任，委托销售。

3、质量保障。

（1）执行标准。有机肥执行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第 424

号公告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《有机肥料》NY/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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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5-2021 标准（有机质含量≧45%、氮磷钾含量≧5%等）或

（氮磷钾≥25%、有机质≥15%）+颗粒状+不含氯+不含毒+重

金属不超国标。生物菌肥、饼肥达到相关规定标准。

（2）质量保证。遴选的 4 家有机肥供应商需要与斑竹

园镇人民政府签订绿色农资供应承诺书。并与农业经营主体、

种植大户和绿色农资示范店签订有机肥销售协议和代销协

议，明确质量标准、技术要求、售后服务。

（二）农业经营主体和大户根据作物需肥特点和施肥习

惯自主选择农资供应商。

肥料到场后必须向镇农管中心报备，经农管中心现场核

验后的数量方可有效。肥料到场价格必须真实，如主体或大

户虚报价格，造成县级不予奖补，责任自负。

（三）生物农药、小微除草机械。

经检测合格的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，需在有经营资格的

农资商店购买生物农药、小微除草机械，产品标准为：生物

农药质量标准执行《国家农药管理条例》和绿色生产要求；

小微除草机械质量标准执行国家标准。

（四）粘虫板。组织检测合格的茶叶、果蔬、中药材等

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和大户，联合询价谈判统一采购。

（五）销售价格。有机肥销售价格：公开遴选供应商批

发到场价格+8%；生物农药、小微除草机械按市场价销售；

粘虫板统一采购价格。

三、做好“三券”发放管理。2021 年“两个替代”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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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“肥券”“药券”“物券”（以下简称“三券”）由镇农业

农村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到县“两个替代”领导组办公室领取，

明确专人负责发放到村，各村明确一名经办人负责“三券”

的保管、登记、造册、发放工作，重点要把好以下几个关键

环节：

（一）申领承诺环节。适度规模种植主体、大户和种植

户要根据种植规模到村申领“三券”；村经办人要真实全面

登记申请者信息，包括购买绿色农资品类、数量、金额、奖

补，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要登记全称，种

植户姓名信息要和“一卡通”信息一致。申领“三券”时，

要现场签订绿色生产承诺书，发放农产品质量安全告知书，

承诺据实申领，真买真用，绿色生产，保证质量。

（二）发放公示环节。各村要把好“三券”发放第一关，

村两委要核实种植面积、申购品类和数量，防止不实申领，

各村经办人要据实核实、登记、造册、发放。各村经办人要

认真负责，“三券”信息要填写登记要完整，同时加盖村委

会公章和骑缝章，发放结果每周公示一次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购买施用环节。适度规模种植主体、大户和种植

户领取“三券”后，凭券到指定有机肥供应商或绿色农资店

购买“两个替代”农资，直供点要按“三券”标注农资品类、

数量、实价供售农资，并据实开具发票，票上需加盖销售企

业公章。适度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凭“三券”购买农资时，要

现场抽样备查。农业经营主体、种植大户在施用有机肥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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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绿色防控时，要留存购买、使用时实地照片，保留全程资

料、备查备案。

（四）验收监管环节。“两个替代”绿色农资使用者凭

手续齐全的“三券”、农资发票、施用照片及购销协议，到

领取“三券”所在村申请补贴，村审核汇总公示后，上报到

镇领导组办公室，镇组织检查初验，并经公示无异议后，上

报到县领导组办公室，经抽查复核合格后，打卡直补到农业

经营主体或种植户（主体提供对公账户，种植户提供一卡通

账号）。各村要发挥底子清、情况明、看得见、好监管的优

势，严格履行第一监管责任人职责，据实发放“三券”，监

督真买真用。

四、强化宣传示范工作。全面宣传“两个替代”提升行

动绿色农资奖补政策，做好示范引导工作。

（一）全面宣传。通过召开镇工作推进会、村两委会、

村民代表会、分组群众会、农业主体（大户）培训会宣讲绿

色农资奖补政策，利用村村响广播、横幅、村民微信群、发

放政策宣传明白纸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告知书、签好承诺书，

全方位、多维度宣传“两个替代”，让“两个替代”政策家

喻户晓、成人明白。

（二）多点示范。坚持示范引领，突出主导产业，设立

2 处 200 亩以上镇级“两个替代”示范片；引导适度规模农

业经营主体自主做好“两个替代”示范。

（三）志愿服务。组织志愿者开展“两个替代”志愿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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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活动，帮助宣传政策、发放明白纸，开展助农帮农活动，

参与核查验收、材料整理等工作。结合乡风文明评比，将检

测不合格种植户列入村黑榜管理。

五、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。突出主导产业和适度规模种

植，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、种植大户，提升培育社会化服务

组织，开展有机肥统配统施、病虫害统防统治、机械除草等

社会化服务。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每亩奖补

20 元；开展有机肥统配统施、机械除草每亩奖补 60 元；购

买无人机、植保机开展“两个替代”服务，未享受国家购机

补贴的按购机额的 40%予以补贴。

六、强化督查督办和考评。采取重点督查和常态督查相

结合的办法，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9 月，将“两个替代”

提升行动工作纳入镇村干部双向目标责任，并根据重点农业

产业生产活动情况，纳入月度重点工作督查考核（具体督查

考评办法另行规定）。

斑竹园镇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9 日


